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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若干措施》
近日，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若干措

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
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

示批示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

机制，进一步激励村级组织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

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

的意见》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措

施。

一、减轻村级组织工作事务负担

（一）明确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村党

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

务监督组织和其他村级经济社会组织是

党和政府联系村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依据

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章程规定

等履行职责。县级党委和政府依法依规

明确党政群机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方

面的职责范围和履职方式，依法依规明确

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协助或委托村

级组织开展工作事务的制度依据。需村

级组织协助开展的工作事务，村级组织原

则上只负责联系村民、引导入户、组织动

员、宣传教育、说服劝导以及非专业性工

作的发现报告，党政群机构应当为其提供

必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党政群机构委

托村级组织开展的工作事务，应充分考虑

村级组织承接能力，在征得村级组织同意

的基础上，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未

经县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党政群机构

不得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给村级组织承

担。不得将村级组织作为行政执法、拆迁

拆违、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事务的责任

主体。

（二）创新村级组织工作方式。分类办

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村级公共事务

和公益服务事项，以及村民群众个人事

项。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完善村级公

共服务事项清单，强化村级组织兜底服务、

综合服务能力。交由村级组织代办的公共

服务事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提供必要工

作条件；村级公共事务及公益服务事项，由

村级组织召集村民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协

商确定办理方式，村民群众确有需要但村

级组织难以承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服务事

项，由乡镇党委和政府协调解决；村级公共

事务和公益服务事项以外的村民个人事项

由村级组织引导村民群众自行解决、互助

解决。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且适合通过市

场化方式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在征求村级组织

意见的基础上，由县乡级政府依法购买服

务。

（三）精简村级组织工作报表。除紧急

突发工作外，村级组织报表以月报、季报、

年报为主，县级党委和政府应整合各党政

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填报的各类表格，每

年年初统一交由乡镇安排村级组织按规定

频次填报。鼓励党政群机构通过部门间信

息共享方式获取数据信息，未经县级党委

和政府统一部署，党政群机构不得要求村

级组织填报表格、提供材料。以县（市、区）

为单位，清理整合面向村级组织的微信工

作群、政务APP，未经各级党委、政府同意，

党政群机构新建业务应用系统不得向村延

伸。深化应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

理信息系统，探索以县（市、区）为单位推进

村级数据资源“一张表”建设，逐步实现村

级组织工作数据综合采集、系统归集、有机

整合、交换共享、多方利用。

（四）完善村级组织考评机制。对村级

组织工作实行综合考核评价，由乡镇党委

和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未经县级党委和政

府同意，党政群机构不得单独开展检查评

比活动。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让村民群

众满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取消对村

级组织的“一票否决”事项。坚决杜绝简单

以设机制挂牌子安排村级组织任务、以填

报表格或者提供材料调度村级组织工作、

以“是否留痕”印证村级组织实绩等问题,不

得简单以上传工作场景截图或者录制视频

等作为评价村级组织是否落实工作的依

据。探索建立“双向评价”机制，赋予村级

组织对县级党政群机构的评议权，推动党

政群机构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工作

方式，加强对村级组织工作的指导、支持和

帮助。

二、精简村级工作机制和牌子

（五）从严控制村级工作机制设立。规

范清理各级党政群机构设立的村级工作机

制（含各类分支机构和中心、站、所等），除

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外，未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党政群

机构不得新设村级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人

民调解、公共卫生、治安保卫、妇女和儿童

工作等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可由村党

组织、村民委员会及其下属委员会、村集体

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基层群团

组织承担相应职责的，原则上不得在村级

设立专门工作机制或者要求专人专岗，承

担相应职责的必要工作条件由县级党委和

政府统筹予以保障。党中央、国务院明确

要求或者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设立村级工作

机制、专人专岗的，相应的党政群机构应协

调提供人员、经费等必要工作条件，不得将

保障责任转嫁给村级组织。

（六）整合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办公场

所。以县（市、区）为单位持续推进以党群

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村级综合服务设施

建设，面积一般应达到200平方米且每百户

村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

米，村民活动区域面积不低于总建筑面积

的60%。规范设立便民服务站（大厅），村级

公共服务事项实行“一站式”办理，由县级

相关职能部门统一制定办事指南和服务流

程。按照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原则，取

消隔离封闭的村级组织办公场所，整合工

作性质相似的村级工作机制办公场所，统

筹党政群服务活动阵地，实行“一室多

用”。以村民群众需求为导向，合理划分文

体活动室、多功能室、妇女（儿童）之家、村

民议事厅、矛盾纠纷调解室、标准化卫生室

等功能区域，建好用好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七）规范村级组织和工作机制挂牌。

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外部显著位置一般应悬

挂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

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标牌和村党群服务中

心、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标识。村级组织

标牌以长条竖排为宜，一般应在 200cm×

30cm以内，在村级综合服务设施门口两侧

依主次悬挂；村党组织标牌用白底红字，村

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监督委员

会标牌用白底黑字，所用文字应为国务院

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村级综合服务设施

内部悬挂的标牌、标识由村级组织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一般在显著位置悬挂村级综

合服务机构标牌，在各功能区域入口外墙

设置可更换的插入式简明标牌，在村级综

合服务大厅设置相关服务类站（点）标牌、

标识或集合式服务功能索引牌。村级组织

获得的各类荣誉牌匾在村级综合服务设施

内部集中陈列展示。

（八）提升村级治理和服务效能。按

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规范并整合党政

群机构设立的各类村级工作机制岗位力

量，将公益性岗位专干、乡村振兴专干等

统一纳入党群服务中心管理，建立综合性

服务团队或设置综合性服务岗位，在村党

组织统一领导下,统筹开展村级党建、治理

和服务等工作。建立完善村民委员会成

员履职承诺和述职评议制度，深入开展村

级议事协商，提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实效。推动卫生

健康、医疗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险、社会救

助、养老、文化体育等综合服务供给下沉

到村。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村级治理，

发挥好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积极作用，

组织乡镇（街道）“社工站”专业力量进村

开展服务，提升为民服务精细化精准化能

力和水平。

三、改进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

（九）压减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规

范清理各级党政群机构要求村级组织出具

的证明事项，凡缺乏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

定等依据的一律取消。对属于第一批《不

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

单》的证明事项，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对

虽有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文件依据但已经

不符合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村级

组织没有能力核实的证明事项，相关党政

群机构要适时按规定程序予以取消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

完善政务信息系统基层治理领域数据资源

共享交换机制，鼓励党政群机构采取网上

核验、主动调查、告知承诺等方式，最大限

度减少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

（十）规范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依

法依规明确村级组织证明事项取消清单、

保留清单。列入保留清单的证明事项，由

相关党政群机构提供出具证明的具体式

样、办理程序和操作规范，主要包括事项名

称、办理用途、开具单位、有效时限、政策法

规依据和证明内容范本等。列入取消清单

的证明事项，明确相关依据及取消后的办

理方式。对因政策措施衔接调整不到位，

暂未列入保留清单的证明事项，但涉及村

民群众工作、学习、生活等仍需出具证明

的，村级组织可本着便利村民群众办事创

业的原则，对属于职责范围内且能够核实

的事项据实出具相关证明。出具证明事项

涉及村级公共利益等重大问题或者存在法

律风险的，村级组织要认真调查核实情况，

广泛组织村民议事协商，必要时召开村民

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四、全力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规范村级组织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全过程各方

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规范村级组织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工作纳入城

乡基层治理重点任务加强部署,纳入整治形

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重点工作

常态推进，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精准施策、

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市（州）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评估，县乡级党

委和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落实主体责

任，逐一规范针对村级组织的工作事项。

民政、组织、党委农村工作部门要积极履行

牵头协调职能，抓好统筹指导、资源整合和

督促检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将规范村

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情

况纳入城乡社区治理考核，纳入市县乡党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和相

关党政群机构考核评价内容，压紧压实责

任。

（十二）强化工作举措。各市（州）、县

（市、区）要详细摸清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

制牌子和证明事项底数，全面深入自查，集

中开展清理整治。市县两级分级制定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指导

目录，建立完善清单管理、动态调整、准入

联审机制。党政群机构涉及村级的年度工

作事项，每年年初须提交本级联审机制，审

核通过后方可实施。省民政厅会同省委组

织部、省委农办等部门依法依规建立省级

指导目录并适时动态调整、及时公布。省

级党政群机构拟提请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

案或拟以党委、政府或部门名义印发的文

件涉及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

明事项的相关内容，须提前征求省民政厅、

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意见。分级健全村

级组织负担常态化监管措施，设立监督举

报电话，对随意增加村级组织负担的行为，

通过致函提示、通报曝光、约谈提醒等方式

予以警示，造成恶劣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

严肃追责问责。

（十三）明确推进时序。2023年5月底

前，各市（州）、县（市、区）深入开展相关调

研，摸清村级组织工作事项底数。7 月底

前，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要分级制定村级

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指导

目录，建立健全准入制和动态调整制度。

10 月底前，以县（市、区）为单位集中清理

没有法律法规或政策依据、没有经费保

障、没有实际效用、村民群众不认可的村

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

12 月底前，以市（州）为单位开展检查评

估，检验工作成效，推动问题整改。2024

年上半年，各市（州）、县（市、区）深入开展

“回头看”，巩固提升减负工作成果，健全

村级组织减负工作常态化机制。力争用

一年半左右时间，推动村级组织减负工作

取得扎实成效，基本实现村级组织承担的

工作事务权责清晰、设立的工作机制精简

高效、加挂的牌子简约规范、出具的证明

依规便民。

（十四）促进成果转化。党政群机构

要以村级组织减负工作为契机，进一步转

变工作作风、优化工作方式，依法规范履

职行为，为村级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指

导、支持和帮助。村级组织要加强相关政

策法规学习，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提高

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要认真落实规范工

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有关要求，

健全规范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集中精力

做好带领发展、推进治理、为民服务等工

作，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注重挖掘村级组

织减负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宣传和交

流，推动减负工作效能整体提升。

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要协

调推进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

和证明事项工作，适时组织监督检查和跟

踪评估，重要情况及时向省委、省政府请示

报告。各市（州）、长白山开发区、梅河口市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送省民政厅、省委

组织部、省委农办。各市（州）、县（市、区）

规范社区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

事项相关工作要统筹部署、同步推进，参照

《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

证明事项的意见》和本措施精神执行。

附件：
1. 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指导目录

2. 村级组织机制牌子指导目录

3. 村级组织证明事项指导目录

（附件详见03版）

声明
梅河口市跃兴钛业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银行预留印鉴：公
章、财务专用章、公司法人章（刘
耀辉）丢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梅河口市宸之辉医疗美容

诊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20581MA84RXA22G）经
研究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
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叁拾万元
整减至伍万元整，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视
为自动放弃权利，本公司将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申请减资，特
此公告。

联系人：辛博
联系电话：15844523338
地址：梅河口市春佳林语

16号楼03室
遗失公告

梅河口市洪福粮油商店《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社会
信 用 代 码 ：2205191958****
0583，法人：崔柯，经营场所：吉
林省梅河口市东街水产家属楼
下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2225000096879，发证日期：
2018 年 8 月 10 日 ，有 效 期 至
2023年8月9日，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蔡运德，坐

落:辉南县杉松岗镇七井区，建
筑面积:42 平方米，用途:住宅，
房权证号:/(回迁后坐落:辉南县
朝阳镇卓越家园 C18 号楼 5 单
元213室，面积:69.62平方米，协
议编号:000135 号)。由子女蔡
福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
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刘贵臣，房

屋坐落：团林镇纪家村，①建筑
面积：45平方米，用途：住宅，房
栋号：13－240－265号，土地证
号：40224 号。②建筑面积：46
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栋号：
13－239－264 号，土地证号：
40223 号。以上两座房屋由刘
志刚继承，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宗瑞云，坐

落:辉南县杉松岗镇新民街南沟
路，建筑面积:89 平方米，用途:
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杉城字
第 20075 号。由子女宗成国继
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金成南，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朝阳村,建筑面
积:120平方米，用途:住宅，房权
证号:房权证辉城字第 0021568
号。由子女金龙和金彩共同继
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卢官振，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富强街九委一
组，建筑面积:168平方米，用途:
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辉朝字
第 0010892 号。由配偶崔永爱
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
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
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
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